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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1. 目標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批准及採納股息政策（「股息政

策」）以作有關派付股息之安排。 

 

 

2. 指導原則 

 

本公司擬透過從股息分派及保留足夠流動資金和儲備以滿足其營運資金要求及抓緊未來增

長機會之間取得平衡，為本公司股東 (「股東」) 創造長遠價值。 

 

根據股息政策，董事會可考慮本公司目前的財務表現、本公司未來的財務要求以及董事會

可能視作相關的任何其他因素後建議／宣佈派付股息。 

 

董事會亦可決定股息派付的次數以及進一步宣佈／建議任何特別分派。股息的形式可為現

金、股份、實物分派或董事會可能釐定的其他任何形式。 

 

 

3. 政策之檢討 

 

董事會可不時檢討股息政策，並為了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權益，於任何時間更新、修訂、修

改及╱或取消股息政策。股息政策絕不構成有關本公司對其未來股息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4. 政策之披露 

 

本政策將會在本公司之年報中披露。  

 

 
 


